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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1125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莊競程、林宜瑾、何志偉、莊瑞雄等 26 人，有鑑於

社會結構改變，國人對於心理諮商需求日益增多，因心理師

執業過程極易得知當事人不欲人知之隱私，雙方需建立強固

之信賴關係，方能發揮諮商效果，心理師對於當事人之隱私

亦負保密之責，此為心理師法第十七條及刑法第三百十六條

所規範之保密義務。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權，避免心理師因義

務衝突而陷於兩難，實有賦予拒絕證言之權。再者，刑事訴

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拒絕證言權之規範目的不僅是此等職業

的高度信賴關係，更核心的是當事人的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，

亦即，一旦當事人明確表示反對，此等職務之人即應拒絕證言

，不得拋棄拒絕證言權，原條文用字解釋上恐生爭議，亦有釐

清必要。爰參酌刑法第三百十六條之規定，擬具「刑事訴訟法

第一百八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
 

提案人：莊競程  林宜瑾  何志偉  莊瑞雄   

連署人：洪申翰  張廖萬堅 林靜儀  賴品妤  范 雲  

蘇巧慧  鍾佳濱  湯蕙禎  趙天麟  何欣純  

郭國文 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   沈發惠  

陳培瑜  林楚茵  賴瑞隆  吳玉琴  吳思瑤  

黃秀芳  王美惠  陳素月  陳靜敏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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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一百八十二條 證人為醫師

、藥師、助產士、心理師、

宗教師、律師、辯護人、公

證人、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

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，

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

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，非經

本人允許，應拒絕證言。 

第一百八十二條 證人為醫師

、藥師、助產士、宗教師、

律師、辯護人、公證人、會

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

任此等職務之人，就其因業

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

項受訊問者，除經本人允許

者外，得拒絕證言。 

一、因社會結構改變，國人對

於心理諮商需求日增，心理

衛生廣為社會所重視。因心

理師執行業務過程需與當事

人建立強固之信賴關係，以

利諮商之進行，從而極易得

知當事人不欲人知之隱私，

因此，心理師法第十七條及

第三十六條規定心理師之保

密義務及其違反之罰則，並

於 94 年修正刑法第三百十

六條，課予心理師保密義務

。考量心理師與當事人之特

殊信賴關係，避免其於刑事

訴訟程序發生義務衝突，爰

將心理師納為本條所列得為

拒絕證言之人。 

二、依學說及新近實務見解，

本條因職務關係所得拒絕證

言之規範保護目的非僅保護

此等特殊信賴關係，而是基

於當事人隱私權之保障，以

及當事人對於資訊公開的自

主權，因此，此等職務之人

所屬法律均明文規定其保密

義務，在此價值規範下，此

等職務之人並無自由選擇證

言與否之權，例如最高法院

108 年度台上字第 4094 號

判決所稱：「醫師因執行整

型美容醫療業務，在業務上

所知悉或持有他人關於整型

美容目的所為之醫療個資，

倘病患對之具有不願被公開

的期待與利益者，解釋上仍

屬本條應秘密之事項，除病

患本人允許者外，得拒絕證

言。另病患本人依其自主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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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，固具有免於醫療個資被

任意揭露之資訊隱私權，倘

病患明確拒絕醫師作證以揭

露其醫療個資時，醫師原則

上必須行使其拒絕證言權，

而無自行裁量陳述與否之餘

地。」 

三、承上所述，為落實拒絕證

言權之規範目的，達成法制

規範之一致性，明確規定非

經本人同意時，此等職務之

人應拒絕證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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